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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明确2024年度重庆市碳排放配额

减污降碳激励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有关重点排放单位：

按照《2024年度重庆市碳排放配额分配与清缴实施方案》有关规定，为落实减污降碳相关激励政策，做好减污降碳激励配额发放工作，现就减污降碳激励机制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关于配额清缴完成情况及未受生态环境处罚情况。2019年以来按期足额完成重庆碳市场配额清缴的重点排放单位以市生态环境局确定的名单为准。2024年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重点排放单位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确定的名单为准。
二、关于大气领域绩效分级。2024年度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为A级和B级的重点排放单位以市生态环境局确定的名单为准。增发配额以扣除等量分配配额后的年度配额为基数进行核算。2024年度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为“绩效引领”的，参照B级增发配额。

三、关于全国能效标杆水平。2024年度达到全国能效标杆水平的重点排放单位以市发展改革委确定的企业名单为准。重点排放单位达到全国能效标杆水平但使用等量法分配配额的生产线不再增发配额。

四、关于零碳园区。2024年度成功创建零碳园区内的重点排放单位以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生态环境局确定的名单为准。零碳园区内的重点排放单位使用等量法分配配额的生产线不再增发配额。

联系人：廖小玲、简高武；联系电话：89181938、88521383。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3日        

  抄送：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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